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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继续执行全省

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收费政策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为平稳做好全省收费公路收费工作，继续执行现行收费公路

车辆通行费收费政策。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收费公路车型分类和收费标准

根据交通运输部发布的《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车型分类》

（ＪＴ ／ Ｔ ４８９ － ２０１９）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确定收费公路车型分类和收费

标准：

（一）高速公路车型分类和收费标准。

１．客车车型分类和收费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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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车车辆通行费 ＝车次费 ＋车公里费率 ×车辆实际行驶里程

数 ＋隧道（桥梁）叠加通行费。

类别 车型分类标准
车公里费率

（元 ／车公里）
车次费

（元 ／车次）

１ 类 ≤９ 座
（且车长小于 ６ 米） ０． ４０ ５

２ 类
１０—１９ 座（且车长小于 ６ 米）

乘用车列车

０． ４０ ５

３ 类 ≤３９ 座
（且车长不小于 ６ 米） ０． ８０ １０

４ 类 ≥４０ 座
（且车长不小于 ６ 米） １． ２０ １５

注：沪杭甬高速公路 １ 类、２ 类客车车公里费率为 ０． ４５ 元 ／车公里。

２．货车、专项作业车车型分类和收费标准。

货车、专项作业车车辆通行费 ＝车公里费率 ×车辆实际行驶

里程数 ＋隧道（桥梁）叠加通行费。

类别 车型分类标准
车公里费率

（元 ／车公里）

１ 类 ２ 轴（车长小于 ６ 米且最大允许总质量小于 ４５００ＫＧ） ０． ４５０

２ 类 ２ 轴（车长不小于 ６ 米或最大允许总质量不小于 ４５００ＫＧ） ０． ８４１

３ 类 ３ 轴 １． ３２１

４ 类 ４ 轴 １． ６３９

５ 类 ５ 轴 １． ６７５

６ 类 ≥６ 轴 １． ７４７

注：总轴数包含悬浮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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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普通收费公路车型分类和收费标准。

类别 客车车型分类标准
货车、专项作业车

车型分类标准

收费标准

（元 ／车次）

单

独

设

站

合

并

收

费

１ 类 ≤２０ 座
２ 轴（车长小于 ６ 米且最大
允许总质量小于 ４５００ＫＧ）

２ 类 ２１—５０ 座 ２ 轴（车长不小于 ６ 米或最大
允许总质量不小于 ４５００ＫＧ）

３ 类 ＞５０ 座 ３ 轴

４ 类 ４ 轴

５ 类 ５ 轴

６ 类 ≥６ 轴

小车
高速公路车型分类中的

１ 类、２ 类客车
高速公路车型分类中的 １ 类

货车、专项作业车

大车
高速公路车型分类中的

３ 类、４ 类客车
高速公路车型分类中的 ２—６ 类

货车、专项作业车

详见附件 １

注：总轴数包含悬浮轴。

二、高速公路按车型定额收费项目收费标准

（一）对过江（海）水底隧道超过 １０００ 米的，实行定额收费。

（二）杭州湾跨海大桥、钱江隧道、杭州萧山机场公路、诸永高

速公路温州北延伸段、杭长高速公路延伸线（吉鸿路）、宁波舟山

港主通道富翅至岑港段、台金高速公路东延台州市区连接线等 ７

个按车型定额收费的高速公路项目，１—５ 类车按现行标准继续执

行，货车、专项作业车的 ６ 类车按 ５ 类车标准收费。对舟山跨海大

桥和温州大桥 ２ 个项目，按车型定额收费标准收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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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高速公路特殊结构物叠加收费标准

（一）对连续里程达 １００００ 米以上的高架桥，实行分段叠加收

费：即每 ２ 个收费站（或枢纽）区间，连续高架桥长度 ３０００（不

含）—５０００（含）米的叠加收费 １ 元；５０００（不含）—１００００（含）米的

叠加收费 ２ 元；１００００（不含）—１５０００（含）米的叠加收费 ３ 元；

１５０００（不含）—２００００（含）米的叠加收费 ４ 元（每增加 ５０００ 米增加

收费 １ 元，以此类推）。

（二）对高速公路陆上隧道，实行叠加收费。

（三）跨江（海）的高速公路桥梁具体叠加收费按现行标准继

续执行，其中货车、专项作业车的 ６ 类车按 ５ 类车标准叠加收费。

四、国际标准集装箱运输车辆通行费收费政策

（一）简化国际标准集装箱（以下简称集装箱）运输车辆车型

分类，即运输 １ 只 ２０ 英尺箱或运输 ２ 只 ２０ 英尺箱以及 １ 只 ４０

（４５）英尺箱的车辆均认定为同一种车型。

（二）集装箱运输车辆省内高速公路通行费优惠收费政策具

体为：合法装载的集装箱运输车辆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车公里费

率按 １． ４ 元 ／车公里计算（定额收费的路段按 ４ 类货车标准计算），

并统一实行六五折优惠。甬台温高速公路北仑至大朱家区间段集

装箱运输车辆通行费按应收额的 ３５％收取。

（三）对道路运输证经营范围仅为“货物专用运输（集装箱）”

的车辆，发行类型为 Ｊ１ 的专用电子不停车收费（ＥＴＣ）车载装置；

对道路运输证经营范围除“货物专用运输（集装箱）”外，还有“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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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货运”等其他项目的车辆，发行类型为 Ｊ２ 的专用 ＥＴＣ车载装置。

（四）集装箱运输车辆实行预约通行，预约规则以交通运输部

发布为准。为提高通行效率，对安装并使用专用 ＥＴＣ 车载装置且

类型为 Ｊ１ 的集装箱运输车辆，省内通行（进出都在省内收费站，且

未途经其他省份高速公路，下同）不需预约，跨省通行需预约并经

联网收费系统后台查验合格后享受优惠政策；安装并使用专用

ＥＴＣ车载装置且类型为 Ｊ２ 的集装箱运输车辆，进出收费站均需通

行人工收费车道，省内通行不需预约，在出口收费站查验合格后享

受集装箱优惠政策，跨省通行需预约并经联网收费系统后台查验

合格后享受优惠政策。

（五）以上所指集装箱，其类型、尺寸、重量应符合《系列 １ 集

装箱 分类、尺寸和额定质量》（ＧＢ ／ Ｔ １４１３—２００８ ／ ＩＳＯ ６６８：１９９５）

相关规定，箱体标识应符合《集装箱 代码、识别和标记》（ＧＢ ／ Ｔ

１８３６—２０１７ ／ ＩＳＯ ６３４６：１９９５）相关规定。未运输上述集装箱的，按

普通货车收费。

五、其他规定

（一）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和高速公路通行费计费

单位及尾数进位取舍规则等，按交通运输部相关政策执行。

（二）对通行全省收费公路、安装并使用 ＥＴＣ 支付通行费的车

辆，其车辆通行费继续实行九五折基本优惠。已享受车辆通行费

优惠大于九五折的，不再叠加基本优惠，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（三）省属及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属国有全资和控股的高速公路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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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，对安装并使用我省发行的 ＥＴＣ 车载装置的合法装载货运车辆

通行费，继续实行八五折优惠。

（四）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，非现金支付卡用户（未安装车载

装置的 ＥＴＣ单卡用户）和人工收费车辆不享受优惠政策。

（五）除本文件规定外，其他收费公路差异化收费政策，省政

府文件另有专门规定的，按专门规定执行。

六、施行时间

上述规定自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，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

厅关于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收费政策

调整意见的复函》（浙政办函〔２０１９〕９６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１．全省普通收费公路收费标准明细表

２．高速公路过江（海）水底隧道定额收费标准表

３．舟山跨海大桥和温州大桥收费标准表

４．高速公路陆上隧道叠加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表

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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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１

全
省
普
通
收
费
公
路
收
费
标
准
明
细
表

序 号

地 区
项
目
名
称

收
费
站
名
称

单
独
设
站
收
费
标
准

（
元
／车
次
）

１
类

２
类

３
类

以
上

合
并
收
费
标
准

（
元
／车
次
）

小
车

大
车

备
注

１
杭 州

高
速
公
路
连
接
线
杭
州
石
桥
至
大
井

公
路

杭
浦
高
速
公
路
杭
州
北
收
费
站

５
１０

双
向
收
费

２
杭 州

０５
省
道
富
阳
段
桐
庐
段
和
１６
省
道

桐
庐
至
焦
山
段
改
建
工
程

０５
和
１６
省
道
桐
庐
收
费
站

１５
３０

４５
双
向
收
费

方
埠
补
票
点

１５
３０

４５
双
向
收
费

３
宁 波

宁
波
市
江
北
区
高
速
公
路
连
接
线

杭
州
湾
跨
海
大
桥
南
岸
连
接
线

宁
波
北
收
费
站

１０
２０

单
向
出
高
速

公
路
收
费

４
嘉 兴
３２
０
国
道
嘉
兴
段

３２
０
国
道
洪
合
收
费
站

１５
３０

４５
双
向
收
费

３２
０
国
道
七
星
收
费
站

１５
３０

４５
双
向
收
费

５
台 州

高
速
公
路
连
接
线
三
门
岭
口
互
通
至

上
枫
坑

甬
台
温
高
速
公
路
三
门
收
费
站

５
１０

单
向
出
高
速

公
路
收
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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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２

高速公路过江（海）水底隧道定额收费标准表

长度（米） 类别
客车收费标准

（元 ／车次）
货车、专项作业车收费

标准（元 ／车次）

１０００≤长度≤３０００

１ 类 １０ １０

２ 类 １０ ２０

３ 类 ２０ ３０

４ 类 ３０ ３５

５ 类 ４０

６ 类 ４０

３０００ ＜长度≤４０００

１ 类 １５ １５

２ 类 １５ ３０

３ 类 ３０ ４５

４ 类 ４５ ５０

５ 类 ６０

６ 类 ６０

４０００ ＜长度≤５０００

１ 类 ２０ ２０

２ 类 ２０ ４０

３ 类 ４０ ６０

４ 类 ６０ ７０

５ 类 ８０

６ 类 ８０
注：１．过江（海）水底隧道不足 １０００ 米不实行定额收费，按我省现行高速公路通行费

收费标准计算。

２． ３０００ 米以上过江（海）水底隧道规模以每增加 １０００ 米为一个档次，１ 类、２ 类客
车和 １ 类货车、专项作业车通行费增加收费 ５ 元 ／车次，其他类型车辆按比例增
加收费。

３．过江（海）水底隧道连接线长度以 １０００ 米为限，超出部分的通行费不实行定额
收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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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３

舟山跨海大桥和温州大桥收费标准表

一、舟山跨海大桥收费标准（元 ／车次）

区间

１ 类、２ 类
客车和 １ 类
货车、专项

作业车

３ 类客车和
２ 类货车、
专项作业车

４ 类客车和
３ 类货车、
专项作业车

４ 类货车、
专项作业车

５ 类、６ 类
货车、专项

作业车

全程 １００ ２００ ２８５ ３３５ ３８５

蛟川—沥港 ５５ １１０ １６５ １９５ ２２５

沥港—金塘 １０ １５ ２０ ２０ ２５

金塘—册子 ２０ ５０ ７５ ９０ １００

册子—富翅 ５ ５ ５ １０ １０

富翅—里钓 ４ ５ ５ ５ ５

里钓—岑港 ４ ５ ５ ５ ５

岑港—舟山 ２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５

注：对仅行驶舟山跨海大桥册子收费站至舟山收费站、册子收费站至岑港收费站之间

往返路段的 １ 类、２ 类客车和 １ 类货车、专项作业车，通行费均按 １０ 元 ／车次收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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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二、温州大桥收费标准（元 ／车次）

注：甬台温高速公路温州大桥段大桥北至温州东路段按定额收费，甬台温高速公路温州大桥段温州东

至温州南路段按我省现行高速公路通行费收费标准计费（按里程收费），其中对 ３ 类、４ 类客车
不计收里程费，车次费按规定拆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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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４

高速公路陆上隧道叠加车辆通行费

收费标准表

序号 长度（米） 叠加标准（元 ／车次）

１ １０００≤长度≤２５００ １

２ ２５００ ＜长度≤４０００ ２

３ ４０００ ＜长度≤５５００ ５

４ ５５００ ＜长度≤７０００ ８

５ ７０００ ＜长度≤８５００ １０

６ ８５００ ＜长度≤１００００ １２

７ １００００ 以上 １５

注：对装有通风和监控设施的高速公路陆上隧道（含左右洞）按上述标准叠加车辆

通行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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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委各部门，省人大常委会、省政协办公厅，省军区，省监委，省

法院，省检察院。

　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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